
我国票据伪造、变造制度的设计

———围绕《票据法》第１４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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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票据伪造与变造在对象和效力上各异，我国票据法将票据伪造、变造用一个条文规定不具有法
理上的妥当性，两者规定的具体内容也仍有改造的余地。就伪造而言，因为伪造行为违法且无效，允许追
认不具有法律及伦理上的正当性。但被伪造人接受伪造后果无害票据流通，将追认视为一个新行为来解
决，难题便迎刃而解。被伪造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为一般原则，但若对伪造行为的产生被伪造人具有可归责
性，加之符合权利外观理论的其他条件，被伪造人就应负票据责任。如果修法，权利外观理论应上升为法
律规范。在票据变造效力的规定上，所谓“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在确定举证责
任后是不成立的，应予删除。权利外观理论对票据变造也有适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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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１４条对票据伪造、变造作了如下规定：“票据上的记
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票据
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
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
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

考察各票据法，都是将票据伪造、变造分别以不同条文规定。例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７条
规定了票据的伪造：如汇票上有无承担责任能力人的签名，或伪造的签名，或仿造的签名，或因其他任何理
由能使签名者或被代的人承担义务的签名，其他签名人应负之责仍然有效；①第６９条规定了票据的变造：
汇票经变造时，变造后而签名者，应依变造文义负责；签名在变造前者，仍依原文义负责。② 我国台湾地区
“票据法”对于票据的伪造、变造也是分别以两个条文规定，第１５条规定：票据之伪造或票据上签名之伪
造，不影响于真正签名之效力；第１６条规定：票据经变造时，签名在变造前者，依原有文义负责；签名在变
造后者，依变造文义负责；不能辨别前后时，推定签名在变造前。《英国汇票法》第２４条规定了伪造的内
容，另由第６４条确立了变造的规则。《美国统一商法典》则在３－４０４条第１项规定了伪造的内容，另在第

３－４０７条确立了变造的规则。
《票据法》将票据的伪造和变造放在一个条文里规定，首先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如此规定是因为伪造、

变造有共同的规则，还是因为二者之间有足够的牵连而需要统一规定？其次，从《票据法》前述规定的实质
内容上看，与其他票据法也有不同。相较其他票据法，我国现行票据法的规定是进步了还是走偏了？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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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部分，有无检讨的必要？最后，基于各票据法长时期没有修改的事实，我国的票据法修改要不要把
我国现行票据法存在漏洞而世界上司法实践和理论上成熟的东西吸纳进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探讨并

给出答案。

二、票据法对伪造、变造应分设条文规定

票据伪造，是指以行使票据权利为目的，假冒他人或虚构他人名义为出票行为或出票行为以外的其他
票据行为的行为。① 票据变造，是指没有合法变更权限的人，在已经有效成立的票据上，变更票据签名以
外的记载事项的行为。②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票据伪造主要针对的事项是票据签章，其目的是伪造票据
债务获得不当权利；票据变造则针对的是票据签章以外的事项，变造人的目的在于变更票据责任的内容
（通常是加大票据金额的记载），扩大自己的权利，二者在行为对象上明显不同。

也正因为如此，二者有着不一样的法律效果和法律责任。票据伪造行为是当然无效的，因此即使持票
人为善意，伪造人和被伪造人一般是不承担票据责任的。而票据变造是在有效成立的票据上实施变造行
为，法律效果和法律责任遵从“变造前签章的依原文义负责、变造后签章的依变造文义负责”的法理。进一
步来看，票据伪造规则是作为票据行为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来规定的。所谓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是指在
一份票据上存在的若干票据行为之间，通常存在以票据签发为前提的承兑、背书、保证等票据行为前后关
系，但在形式有效的票据上，各个票据行为的效力与其他票据行为实质上是否有效无关。③ 正是基于这一
目的，《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将票据伪造和票据行为独立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无票据能力人的签
名———放在一个条文里规定。这两种签名都是着重强调票据上有无票据能力人签章和伪造签章的，其他
签章人应负之责仍然有效。这样，受让票据的人就不必担心因前手债务人的签章行为无效而影响自己票
据权利的取得，从而促进了票据流通。而票据变造规则侧重解决的是变造前后不同签章人的不同责任，不
因票据变造影响流通只是它的附属效果。

如上所述，票据的伪造与变造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法律效果和法律责任，直接立法目的也各不相同，
它们之间没有可能存在共同规则，除了行为对象同属票据记载事项，基本没有什么牵连关系。如果看《票
据法》第１４条第１至３款的内容设计，第２款规定的是伪造，第３款规定的是变造，按照立法技术，第１款
似乎是后两款的共同规则或一般条款；但从第１款的内容分析，所谓“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中的
“真实”，是普遍的行为标准，如无特别情形或具体所指，这种规定是没有什么法律意义的，没有特别强调的
必要。民法上，意思表示真实与否是会影响到法律行为效力的，而依据票据行为文义性的特点，一般而言，
基于票据行为所形成的票据债务内容，依票据上的书面记载来确定，以票面记载之外的事项所作补充、变
更是不被承认的。④ 也就是说，民法上可以内容真实判断行为的效力，而票据法上恰恰不能以内容真实否
定票面记载。于是，这里的“真实”不但没有法律实益，反倒会与票据及票据行为的固有特征产生冲突。该
款中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一词含义不清，如果是刑事或一般民事责任，则没有必要在票据法中作规定，
否则有越俎代庖之嫌；如果是票据法上的责任，一则伪造人原则上无票据责任；二则变造的情形，变造人的
票据责任在具体条款中规定，此处规定已属重复。从第１款的内容安排来看，立法者似有将其抽象为伪
造、变造的一般条款的意图，但根本上伪造与变造有前述的不同，这种努力一定是徒劳的，结果是使这一款
在票据法中变成了无用条款甚至是有害条款，应当删除。

《票据法》的立法比世界各票据法要晚得多，为什么代表性国家及地区的票据法无一将票据伪造和变
造合一立法，我国却由一个条文规定，确实令人费解。如果从历史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社会主义改造
后票据的使用即完全停止（除国际结算），及至改革开放后公众包括法律界人士对票据及票据法都已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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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疏。１９７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较早使用了伪造变造票据的用语，①后来几次修改仍然沿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开展票据立法时，立法者受刑法用语习惯的影响而在票据法上用一个条文规定票据的伪造和
变造是一个可以推测的理由。但在刑法上，票据的伪造和变造对象同属票据记载事项，犯罪危害性相同，
都适用关于伪造金融票证罪的处罚，二者系该罪名下的不同行为表现。行为人伪造、变造其中一种票证
的，便成立犯罪。② 除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项下外，刑法上还对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
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以及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等以伪造、变造表述犯罪行为；在其他罪名也有使用
伪造变造表现犯罪行为的，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等。这些都不像票据法上
对伪造和变造予以严格区别的立场。刑法上可以将票据伪造、变造作为相关犯罪同一刑罚后果的不同行
为规定于同一项中，但票据法上，两种行为规制的出发点和归宿均不一样，无法硬性将其统一表述。也正
因为立法者的牵强，造成第２款“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这种错误的规定。伪造对应的是签章，变
造对应的是票据签章之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如此捆绑规定会产生伪造、变造对象的混淆，而变造签章性质
上仍属于伪造，应该以明确无误的语言将二者区分开来。因此，《票据法》修改时应将票据的伪造和变造分
置两条规定。

三、票据法应对伪造可否追认作出明确规定

（一）票据伪造可否追认立法例的考察
票据伪造是无效行为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例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７条规定，票据伪

造“其他签名人应负之责仍然有效”。这里虽未正面规定票据伪造无效，但依法解释学上反面解释的方法，
伪造签名行为就应该是无效的。③ 日内瓦法系国家票据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１５条与《票据
法》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的语义相同。可见，票据伪造无效不得追认，在上述票据法中是一致的。

反观英美票据法，两国立法在伪造的效力上存在差异。例如，《英国汇票法》第２４条（伪造和未经授权
之签名）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如汇票上之签名系伪造或未经被签名人之授权，则伪造或未经授权之
签名完全不生效力……但本条并不影响对未经授权但非伪造签名之追认”。依该条规定，票据伪造当然无
效，没有可追认的根据。而《美国统一商法典》第３－４０４条第１项则规定：“任何未经授权的签名对被签上
姓名的人完全无效，除非该人批准或无法否定该签名；但对任何善意地支付票款或付出对价而取得票据的
人，该未经授权的签名应属有效。”该条第２项规定：“任何未经授权的签名就本编一切目的而言，可予批
准。但这类批准本身并不影响批准人对抗实际签名人的任何权利。”美国法上的这种规定，是将票据无权
代理和伪造统一在整个签名原理中。仅就票据伪造而言，根据第１项的语义，对被伪造人而言，未经授权
的签名是无效的（这更接近日内瓦法系票据法票据行为独立性的规定模式，而不是像英国法那样表述为
“伪造或未经授权之签名完全不生效力”），而“除非该人批准或无法否定该签名”指的是如果本人或被伪造
人追认或着根据“禁反言”原则不得否定该签名，则是要承担票据责任的；对善意取得人，如果不存在追认
或“禁反言”，要由未经授权的人自己来承担票据责任。该条第２项的规定则是更明确地表明伪造可以追
认。显然，对票据伪造可否追认，英国法和美国法的态度并不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在
这一问题上的反映。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因为英美票据法同属一个法系，有些学者往往容易忽视二者的
上述差别而想当然地认为英美票据法律对票据伪造的追认都是肯定的。④ 英国法之所以完全否定票据伪
造的效力并不得追认，是因为英国人更强调理性，他们认为：一个等于伪造的无授权签字就不可能被追认
为有效了，没有人肯认一个伪造签字的有效性，因为那可能涉及一项罪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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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高裁判所的一个判决，承认伪造是可以溯及既往地追认的。① 这一判决开启了伪造允许追认的实务
先河。

我国台湾地区通说采否定的观点，其一是因为票据伪造与无权代理形式上既有区别，票据之伪造乃假
冒他人名义为之，并无代理行为之外观（即无代理人之名义和代理之意旨），自无有被伪造人事后追认之余
地。② 其二是因为二者性质和效力上的区别。伪造系违法行为，而代理系合法行为。伪造既然为违法行
为，其效力应为无效；代理，纵为无权代理，效力仅为未定，存在补正空间，二者效力不同。③ 相反的观点认
为，票据伪造是可以追认的，理由是：第一，被伪造人的追认行为，是出于意思自治的原则，允许其加入到某
一票据关系，这一票据关系因被伪造人的加入而趋于正常，摒除了非正常因素———票据伪造。追认行为应
有溯及力，伪造票据经追认而溯及发票之时，对发票人发生效力。④ 第二，被伪造人追认票据伪造的行为，
应该是独立于票据伪造行为和原票据关系的另一法律行为，不具备补充授权的性质。⑤

１９９５年《票据法》颁行后，票据法著述中对被伪造人的追认鲜有论及，仅见王小能教授用“承认”来表
述被伪造人的此类行为。而且此承认只能认为是被伪造人为新的票据行为，且该承认无溯及效力。⑥ 近
年来，受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说的影响，学者们对被伪造人可否追认讨论渐多。否定说除重复前述日
本、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部分理由外，主要认为，首先，追认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它是对法律行为的追认，而
不是对一定事实行为的追认，如侵权行为、犯罪行为等是不能被追认的；票据伪造是一种侵权行为，甚至是
一种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在性质上是不能被追认的。其次，伪造人伪造票据的目的在于诈取财物，一般情
况下都会损害被伪造人的利益，如果允许伪造人与被伪造人达成追认协议，就可能使伪造人借以摆脱刑事
处罚，有规避法律之嫌。⑦ 而且，票据伪造如果准用有关票据行为无权代理的规定，势必对被伪造人的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有损法律公平。⑧ 肯定说的主要理由包括：其一，并不是所有的票据伪造行为都有害于
票据被伪造人，很多情况下，伪造人为了避免因票据伪造而受到刑事处罚，主动给付被伪造人一定的经济
利益也是可能的；其二，承认被伪造人的追认权，有利于维护票据的流通，保护持票人的权利。⑨

考察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肯定说是现在的通说，但具体到主张肯定说、否定说的理由，总给人一
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感觉。而且，日本的票据法研究在诸多问题上都表现出一定时期Ａ说压倒

Ｂ说、过一段时期Ｂ说又压倒Ａ说的现象，很难讲伪造追认的肯定说就代表着一种趋势。如果归纳一下
伪造追认问题的基本逻辑，否定说是以无权代理和伪造相互区别以及构造的不同为立论根据，强调票据伪
造不像无权代理那样存在有效意思表示而缺乏可追认的对象；另一个重要理由是伪造行为的追认会产生
伦理观念和犯罪规制的冲突，这一点也是英国法否认票据伪造的有力理由。相反地，肯定说是把伪造行为
的法的构造以无权代理作为标准来理解，进而再加上利益衡量论作为立论根据。也就是，由他人实施的票
据行为中，如果没有授权，以代理的形式为之是为无权代理，代行则是伪造，而两种行为有授权时均为有
效，无授权时，前者可以追认，后者就不能追认未免厚此薄彼。此时的追认可确定为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
规定而具有溯及力。即使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伪造令被伪造人负票据责任的意思，在票据上的表现也要
比代理更进一层，甚至第三人对票据的信赖程度也比无权代理更强。从相对人对代理最初即有效的信赖，
以及对追认人通常的意思在法律上的推测，追认应该有溯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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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否定说看上去要否定的是两种意义的追认：一是不赞成像《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６条关于无权代
理那样的追认；二是根据《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９条虽然产生类似追认的效果，但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认。
按照《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９条前段“无效的行为，不因追认发生效力”之规定，追认则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如
果根据《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９条后段“但当事人明知其无效而为追认时，视为新的行为”之规定，则此种追认
当然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笔者认为，否定说反对伪造依《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６条如无权代理一样由本
人追认，但不明确反对依《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９条后段那种视为新行为的追认。而肯定说则并不想要一个
打了折扣的追认，包括前述１９６６年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决，都是要追求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而产生具有溯
及力的追认。两种学说尖锐对立的关键点是伪造究竟能否适用或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定而发生无权代
理行为追认的效果。

确实，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及票据法理，被伪造人因没有在票据上署名而不承担票据责任当无疑义，但
是，从私法的本质来讲，被伪造人自愿接受伪造行为的后果又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法理上没有否定这种
自愿接受行为的理由。况且允许被伪造人加入进来无疑是有助于票据流通的，而接下来要确定的是认可
这种接受行为的法律根据。应该说日本追求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观点是不严密的，正如黄茂荣先生在评
价类推适用和目的性扩张时所言，目的性扩张和类推适用都是将一个规范依其意旨，试图评价为应适用到
原未为其所规范之案型的努力。① 类推适用时，规范案型与欲适用案型具有类似性是其前提条件，票据法
是文义性证券，伪造的票据，票据上并无伪造人存在，法律结构上仅表现为被伪造人和相对人二者之间的
关系，而且没有代理意思的表明。而无权代理形式上仍表现为本人、无权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的三方关
系。其他诸如表明被代理人的名义和表明代理的意旨等无权代理的要件，票据伪造无一具备，类推适用太
过牵强。日本判例曾把代行当作署名的代理，并认为署名的代理是代理的一种形式。② 这也是主张者强
调票据伪造与无权代理具有类似性的有力根据。但实际上，署名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意思表示，它只是个事
实行为，依法律行为原理署名是不得代理的。从这个方向寻找伪造与无权代理的类似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并且，一般地，日本法上无效行为不因追认发生效力，伪造类推适用无权代理，无法逾越这一障碍。类推适
用作为一种漏洞补充的方法，必须是以实定法中找不到可以适用的法律规范为前提，而依票据法与民法系
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根据《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９条但书完全可以解决伪造的追认问题，类推适用无权代
理不具备存在法律漏洞这一大前提。但是，依《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９条但书的追认既不是无权代理的追认，
也不是无效行为的追认，它被视为一个新的行为而不具有溯及力，也就是属于前述第二种意义的追认。至
于《美国统一商法典》和《联合国国际汇票本票公约》直接规定伪造可以追认，并不能作为日本法等日内瓦
法系国家伪造可以像无权代理那样追认的参考，因为日内瓦法系国家关于无权代理的追认和无效行为追
认民法上的规则，在上述两法中并无制度背景。

在否认了类推适用无权代理式的追认之后，以日内瓦法系国家已有法律资源（如《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９
条、《法国民法典》第１３３９条、《德国民法典》第１４１条第１项）解决被伪造人对票据伪造后果的承认本不是
太复杂的问题。因为根据民法与票据法系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对于被伪造人的追认行为，直接适用民
法上的规定就可以得出被伪造人是实施了新的票据行为而不具有溯及力的结论，这与日本学者所说的类
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９条的追认显然不同。③ 但是，在我国已有的民法制度资源中，尚无日、法、德等
国那样的无效行为追认的规定，一旦出现票据伪造的追认，只能依上述诸国既存的法律规定所形成的法理
以法解释学的方法做相同的处理。但是，作为成文法国家，与其依靠法解释学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不
如直接在票据法中规定“票据伪造，不因追认发生效力，但当事人明知其无效而为追认时，视为新的票据行
为”，特别是中国民事法律中目前尚无《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９条那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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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票据法应对特殊情况下被伪造人担责作出规定

作为原则，被伪造人并未在票据上署名，而且因为未授予他人（伪造人）代行的权限，一般不应负票据
责任。因此，当被伪造人受到来自持票人票据金额请求时，可主张票据对自己无效的抗辩。但是，将被伪
造人对伪造票据不负责任绝对化会完全忽视对票据取得人的保护，有悖于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的理念。
对伪造行为的发生，当存在可归责于被伪造人的事由，取得人有信赖其是真正票据的正当理由时，被伪造
人就必须承担票据责任。但令被伪造人担责的根据及其条件是什么，我国学者关注不多。① 以下笔者试
围绕日本的学说和判例展开分析。

（一）日本学说和判例观点的整理
票据伪造不仅包括私自模仿他人的签名和仿制他人印章，也包括随意利用为他人保管的印章以及盗

用他人印章的情况。后两种情况在日本被称为机关方式的伪造，也就是代行式的伪造。对代行式的伪造，
日本的通说认为令被伪造人负责是类推适用民法上表见代理的规定，即被伪造人对伪造人存在以下情形：
（１）表示了授予代行权的意旨（《日本民法典》第１０９条）；（２）通过其他行为赋予了代理权（《日本民法典》第

１１０条）；（３）曾经授予过代理权（《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２条）。这三种情况（归责事由）中的任何一种存在，对
于相信权限存在并有正当理由的人，被伪造人应该依表见代理的规定的类推适用，负票据上的责任。② 对
这一观点可以做如下理解，即无权代理和伪造，都是由无权限者以本人名义签发票据。从表见代理保护第
三人的信赖的制度宗旨看，无权代行所为的票据行为，也应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有关规定。③

在日本实务界，判例也多主张类推适用表见代理。例如，无权限的乙以本人甲的名义伪造票据，如果
其超越了甲赋予的代理权限签发票据，而且受让人丙存在相信乙有以甲的名义签发票据的权限的正当理
由，就要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０条，令甲作为出票人负责。④ 为更详细地了解这一结论的由来，我
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原审认定的事实。尽管乙并没有获得甲的授权签发一般票据，而是在出票人栏直接
记载甲来伪造票据，但这是乙对从甲处获得的对Ｓ信用金库签发票据、缔结保证契约等代理权的超越。乙
在本案票据上伪造甲的名义，是为了改写对Ｓ信用金库的票据而使用了从甲处借得的印鉴。丙知道甲保
证乙的借款行为，在接受票据时，确信对乙来说 ，票据上甲图章系由真实印鉴而来。学者对这一判例的理
由作了说明，即被伪造人对伪造人给予了某种形式的代理权限或者职务权限，而且，作为票据取得者的相
对方信赖票据行为人的代理权限或代行权限，适用表见代理的条件就已经充分。⑤

对以上通说的批评是，也存在不能类推适用表见代理规定的情况，即表见代理的规定是以相对人信赖
代理权的存在为前提，但对于代行方式的伪造，如此的信赖是不可能的，应该用统一的权利外观法理来解
决。也就是，当存在本人对权利外观的形成有可归责的事由，相对人把这种权利外观误认为是真实的理由
存在，作为本人的责任就无法免除，没有必要勉强追求表见代理那样的实定法上的根据。⑥ 因此，下级审
对这种情况也有不予适用《日本民法典》第１１０条的判决，⑦认为确认被伪造人的责任，只能依权利外观
理论。⑧

（二）对日本学说和判例的评析
如前文所述，伪造不能类推适用无权代理根本在于无法满足规范案型与欲适用案型具有类似性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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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日本学说和判例令被伪造人承担责任类推适用表见代理可以因同样的理由被否定。表见代理
是无权代理的一种情形，从法律结构上伪造不能类推适用无权代理同样不能类推适用表见代理。因为即
使无权代行的伪造，票据上反映的仅仅是被伪造人和相对人两方的关系。一般认为，类推适用的逻辑形式
就是类比推理，即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相似）的，而且已知其中的一个对象还具
有其他特定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同样的其他特定属性的结论。① 伪造和表见代理都是由无
权限者以本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但仅仅这一个共性并不足以给予伪造和表见代理中的相对人同样的保
护。伪造不能类推适用表见代理，更深入的理由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

首先，伪造无法满足表见代理的信赖要件。日本学者曾试图通过伪造类型化的努力，来论证哪些伪造
更能满足表见代理的条件。例如，乙当着丙的面代行甲的署名，丙有相信乙拥有权限的充分理由时，即使
乙实际上是无权限的，如果具备了民法上表见代理的要件，也应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② 也就是
说，相对人要认识到行为是由代行人代行，同时要信赖该人有代行权，而且这种信赖还要有正当理由。但
是，票据代行的伪造中代行人在票据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票据关系当事人不包含代行人。于是，上
述所谓代行式伪造满足表见代理要件，是以相对人对票据关系之外的非票据关系当事人的信赖完成的，这
就与“不得以票据文义之外的事实来证明票据关系”的票据文义性原理背道而驰。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代
行式伪造的情形下，第三人愿意接受票据与其说是信赖代行人有代行权，不如说是信赖票据本身为有效票
据以及转让行为有效。因为票据及票据行为的效力只与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相关，所谓实质要件（票据能
力、意思表示），包括有无授权（代理及代行）对票据的效力并无影响。③ 因此，伪造类推适用表见代理完全
是偏离了票据行为书面性、文义性等个性特征而以民法的思维在自说自话。

其次，伪造类推适用表见代理，对相对人的保护并不周全。按照民法上表见代理的原理，相对人可以
证明表见代理成立而追究本人的责任，也可以因举证困难直接追究无权代理人的责任。但伪造无论相对
人主动放弃对本人（被伪造人）追究责任或因举证不能无法主张对本人（被伪造人）追究责任，因伪造人并
不在票据上署名原则上不负票据责任，相对人无法直接请求伪造人承担责任，亦即无法享受表见代理制度
所赋予的这种选择权。也就是说，即使从结果上反推，我们也会看到伪造类推适用表见代理是多么的牵
强，因为它违背了类推适用所追求“相同的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④这一类推适用的法律效果要求。

其实，以权利外观理论令票据伪造人承担责任更有优越性。票据法上权利外观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是

２０世纪初德国学者雅各比。根据雅各比的理论，票据上的债权债务依票据授受的交付契约而成立，即使
交付契约无效或不存在，具有归责性地引起交付契约有效权利外观的署名人，对信赖这一外观、无恶意或
重大过失的取得人，必须像有效的交付契约一样，负票据责任。⑤ 票据理论上的契约说强调票据行为不但
要署名，而且要交付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而欠缺交付即进入流通的票据是无效的，任何人都可以据此对受
让的第三人主张物的抗辩而无法对第三人给予保护。但如此对信赖票据权利外观的取得人的保护就显得
不足了。权利外观理论就是为了修正契约说的缺陷而创造的一种理论。为了使票据具有的支付以及信用
功能充分地实现，票据法把确保票据支付和强化票据流通作为两个基本理念，⑥权利外观理论也就成了与
票据行为相关的一般性的理论。被伪造人当然没有在票据上亲自署名，而且也没有对伪造人授权，但如果
出现被伪造人将印章交由伪造人使用或者保管的情形，或者伪造人违反印章使用的授权实施票据行为，也
包括被伪造人自己对印章未尽到应有的保管义务致使印章被盗用，因为印章对于票据行为的意义是任何
民商事主体都能够理解的，构成被伪造人的可归责性就足够了。此时，第三人善意信赖这枚印章系正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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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人就要对第三人负责。
如果仅是各说各话，还无法决定对这两种做法的取舍，我们不妨对二者做些比较。首先，虽然二者的

共同性都是信赖某种权利表象，但从适用要件上，伪造无法满足表见代理所要求的法律关系结构及当事人
的构成；而依权利外观理论，因为票据的书面性、文义性的特点，哪怕伪造票据的外观也足以支撑第三人对
票据系本人真正实施的票据行为的信赖，加之本人对这一外观的形成具有归责性要件的满足，相对人要求
本人对自己承担票据责任就成了当然的结论。其次，除前述对类推表见代理的批评外，以表见代理的类推
适用谋求对伪造相对人的保护，要受实定法上规定的表见代理客观事由的限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４９条规定了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和代理权终止三种适用表见代理的情形；但对于印章仅交由他
人保管而被保管人实施了票据行为的情形，按民法上的规定是无法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而适用权利外观
理论则没有类似的实定法上的障碍。

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日内瓦法系国家，票据伪造如何在特殊情况下令被伪造人担责，类推适用表见代
理或适用权利外观理论都还是一个法解释学层面的问题。日内瓦法系国家不做相应修改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受国际法的约束。我国并非日内瓦法系国家，无须受两个日内瓦公约约束，完全可以在票据法修改时将
权利外观理论上升为法律规则，这也符合立法规律。当然，权利外观理论不仅适用于票据伪造，其他如变
造的抗辩、空白票据不当补充的抗辩等都有这一理论适用的余地。因此，依笔者的考虑，修改票据法，应将
基于权利外观理论形成的条款规定于票据行为部分，而且要采取开放式的表述，以解决可能出现的类似问
题。因为权利外观理论特别符合票据及票据行为书面性、文义性、无因性等特征，又与票据法促进票据流
通的理念深深吻合。增加此类条款，会成为我国票据法领先于世界票据法的亮点。

五、票据变造效力规则应予修改

（一）关于票据变造效力的立法例考察
《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６９条规定：“汇票经变造时，变造后而签名者，应依变造文义负责；签名在

变造前者，仍依原文义负责。”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１６条规定：“票据经变造时，签名在变造前者，依原
有文义负责；签名在变造后者，依变造文义负责；不能辨别前后时，推定签名在变造前。前项票据变造，其
参与或同意变造者，不论签名在变造前后，均依变造文义负责。”《票据法》第１４条规定：“票据上其他记载
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
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英国汇票法》第６４条和《美国
统一商法典》第３—４０７条将票据的变造称为票据的实质更改。① 关于更改对更改人和被更改人的效力，
依《英国汇票法》的规定，未经全体票据前手人的同意而对票据进行实质更改的，可依更改为抗辩理由对抗
进行更改的人、授权更改的人和同意更改的人及其后的背书人；依《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因欺诈和实
质更改可解除因此而解除合同的任何当事人的责任，但当事人同意或不得主张抗辩的除外；非实质更改则
不能解除任何当事人的责任，对票据应根据原有文义负责，对空白票据应根据所受权限负责。另外，对正
当持票人的效力，英美都有如下内容的规定：更改不能对抗后来的正当持票人，正当持票人依票据原有文
义行使票据权利。②

归纳上述票据立法关于票据变造效力的规定，《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规定了三项内容：（１）票据经
变造的，票据仍然有效；（２）签名在变造前者，依原有文义负责；（３）签名在变造后者，依变造文义负责。我
国台湾地区“票据法”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点，即（４）不能辨别前后时，推定签名在变造前；（５）参与或同
意变造者，不论签名在变造前后，均依变造文义负责。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的第４点是区别于两大票据
法系独有的内容，第５点则明显吸收了英美票据法的有关规定。而《票据法》除第５点内容外，完全沿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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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的规定，只是文字上做了些改动而已。
（二）我国票据变造立法方案的选择
从两大法系的规定来看，英美票据法的票据更改原理与《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的票据变造有较大

的差异。按照我国票据法的传统，当以坚持日内瓦法系的基本原理为宜。但如何对待我国台湾地区“票据
法”的两点不同规定，还应当审慎。就第４点，虽是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的独有规定，却未见得有充分的
理由，甚至是多余的。事实上，在明确举证责任后，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无法辨别在变造前或变造
后签章，必然有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一方的主张当然应视为成立，因此，这样的规定也就完全成了
立法者的想象。因此，《票据法》的修改应将原第１４条后半段与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４点相同的内容
删除。就第５点，如果能够证明某票据当事人参与或同意他人对票据的变造，令其承担如变造人一样的法
律后果是符合法理的。因为参与可以视为共同行为人，同意则是愿意接受变造人行为后果的意思表示。
当然，如同日内瓦法系那样不就此作具体规定，出现此类情形，通过法律行为法理同样能够得出相同的结
论，但就我国目前国民（包括法官）对法律的理解水平而言，采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的第５点是可取的。

（三）变造后果的承担仍可适用权利外观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签名在变造前者依原有文义负责、签名在变造后者依变造文义负责的变造效力原理，

在特殊情况下仍可适用权利外观理论。
对此问题，在日本已有讨论。即使是变造前署名的人，若对变造有可归责的事由，对善意取得人仍应

依禁反言原则按变造后的文义负责。① 其理由是，票据本来就是一种存在很容易被变造危险的证券，作成
或者在其上署名的人，对用纸、笔墨、记载方法等必须悉心注意，应不留有空隙、余白等可供变造的余地。
怠于这种注意，就会给变造者以可乘之机。对票据变造有可归责事由的署名人，和在轻易就会被变造的票
据上署名的人，可认为与被不当补充的空白票据上的署名人有同样的法律地位。② 此种情况即可类推适
用空白票据不当补充时的责任规定，③只是当对是否类推、类推适用哪一条款存在争议时，才不妨以权利
外观理论确定票据被变造之前署名人的责任。实际上，在前述票据被变造的情形，因为署名人能够预见，
当然可以说对变造的完成有可归责的事由，适用权利外观理论更简捷。这一点已有立法例可资借鉴。例
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３－４０６条（ａ）号规定：“因怠于通常应有的注意，而对变造给予了实质机会的人，
对诚实地取得票据的人不得主张变造抗辩”。当然，票据法修改变造的规定时同样无需增加条款化的权利
外观理论内容，而应当由票据行为部分做一般性规定。

基于将权利外观理论条文化作为票据行为中的非常态票据行为的一般条款的考虑，《票据法》第１４条
修改后的建议条文是：

第×条 票据上有伪造签章的，票据上其他签章人应负的票据责任仍然有效。
票据伪造，不因追认发生效力，但当事人明知其无效而为追认时，视为新的票据行为。
第×条 变造票据的，变造前签章者，依原文义负责；变造后签章者，依变造文义负责。
票据签章人合谋或者同意变造的，无论其签章在变造前或者变造后，一律依变造后文义负责。但变造

前签章者的票据责任因此减轻的，仍依变造前文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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